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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於下年選出新一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其界別分組選舉將於星期日 (12月11日)舉行。香港人權監察特別要求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選舉事務處，加強督導和審核票站運作，確保選舉保密的原則，不會出現任何漏洞，又或受到任何破壞，以致便利和助長賄選及其他與選舉有關的非法或舞弊行為。

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以小圈子選舉的方式進行，大多數市民被排斥在選舉之外，完全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香港惟一尚可以自豪的是選舉行政尚算良好（2004年的票箱滿溢及隨之而來的種種問題除外），但近年票站調查和「種票」規管等問題接二連三出現，已令香港選舉行政的美名蒙污，當局在是次界別分組選舉中更不容掉以輕心。

由於界別分組選舉基本上是以小圈子形式進行，選民人數較少令買賣選票的行為更具實效，候選人中的不良份子更有動機作出賄選和作弊等行為。因此有嚴防賄選及選舉中其他非法和舞弊行為的逼切性，尤其要確保投票保密，以及防止選票作弊。

為確保投票保密，香港人權監察特別提醒選管會和選舉事務處，必須向所有候選人、選民和公眾發出清楚訊息，任何人士均不得在票站內使用有攝錄功能及電子通訊的任何形式的器材，包括有攝錄功能的平板電腦，以免破壞投票保密，方便選票買賣等利益交換，又或便利不法者威嚇或操控某些選民按其指令投票給予或不得支持某位候選人。

為此，票站工作人員必須在票站入口、索取選票的位置、投票櫃位，以至票站內外當眼處張貼有關告示，並在票站入口和選民拿取選票時一再提醒選民，以及監察選民有否違規，加強執法。負責在入口引路和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應在選民進入站時呼籲他們關掉和收好有關器材，並聯同其他工作人員，對不接受呼籲的人士全程監察，防止違法攝錄和通訊或其他不當行為。

同時，票站工作人員亦應防止未經授權的人士進入票站，以及投票人士在票站內做不必要的逗留，藉機監視選民的投票取向。如有發現誤入票站的成年人，包括聲稱陪伴親友進入的人士，應交由票站警務人員記錄其個人資料，供當日及事後審核這些人是否多次進入同一或其他票站，並隨即將其帶離票站。對當日超過一次進入票站或其他可疑者，作監視和跟進調查。

票站工作人員亦應在發出選票時，核實投票人的身份，準確地在名冊上記下該名選民已獲發選票，以便日後遇上選舉失當行為時作追究。

任何選民獲發選票後，票站工作人員須確保已取選票的選民，到櫃位填上選擇，期間並無違規向任何人展示其投票選項、或就投票選項與任何人交談，並且無將選票帶離票站，作站外填寫選擇或向他人顯示投票給誰，再由他人代為帶入票站並投入票箱等串通作弊的行為。

除要求票站主管等人加強注意外，選管會和選舉事務處亦應派員到各票站巡查，審核票站工作人員有否執行該類措施，確保投票保密。
